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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 6月 22日（星期四）10:30 

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 6月 22日（星期四）9:15-9:25,9:30-11:30，13:00-15:00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五楼会议室  会议方式：现场结合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主 持 人：董事长吴彬 

事            项 经办人 

一、股东及股东代表签到登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签到。 董事会办公室 

二、宣布会议开始。 
董事长吴彬 

三、宣布股东及股东代表现场出席情况，并逐一介绍到会人员。 

四、宣读议案：  

1、审议《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董秘、总会樊国康 

2、审议《关于公司转让炼铁产能指标的议案》 董秘、总会樊国康 

五、股东审议议案、发言、询问。  

六、推举监票人、计票人。  

七、股东投票表决，休会。  

八、监票人统计并宣读表决结果。  

九、天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主持人、董事在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上签字。  

十一、宣布会议结束。 董事长吴彬 

 

 

 

 

 

 

 

 

 

 

 

 

 

 



八一钢铁(600581)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3 

议案一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1年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第七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 2021年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 2021年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已于 2022年 5月 28 日认缴完成，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人）出

具的验资报告（报告文号：天健京验[2022]27号），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53,289.787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155,378.887 万元。股份总数由 153,289.787

万股增加至 155,378.887 万股。 

2021年 10月 17 日，国务院国资委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法治央企建设

的意见》，明确提出：“持续完善总法律顾问制度，2022年中央企业及其重要

子企业全面写入章程，明确高级管理人员定位，由董事会聘任，领导法务管理机

构开展工作。”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国资委文件精神，更好发挥法治工作在公司

改革发展中的支撑保障作用，根据《国有企业公司章程制定管理办法》(以下称

《管理办法》），拟对《公司章程》中部分条款作相应修改和完善。本次修改内

容如下： 

 

原条款 修改后条款 

1.5 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3,289.787

万元。 

…… 

1.5 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5,378.887

万元。 

…… 

1.10 条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

副经理、董事会秘书、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

总工程师、总经济师。 

1.10 条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

的副经理、董事会秘书、总会计师（财务负责

人）、总工程师、总经济师和总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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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现股权结构为：           单位（万股 ）                                  

股东名称 股份数额 占比（%） 

宝钢集团新疆八

一钢铁有限公司 

76,678.9264 50.02 

其他流通股股东 76,610.8606 49.98 

合计 153,289.7870 100.00 
 

3.1.4…… 

现股权结构为：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股份数额 占比（%） 

宝钢集团新疆八

一钢铁有限公司 

76,678.9264 49.35 

股权激励限售流

通股 

2089.1 1.34 

其他流通股股东 76,610.8606 49.31 

合计 155,378.887 100.00 
 

3.1.5 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53,289.787 万股，均

为人民币普通股 

3.1.5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55,378.887 万股，

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5.3.4 条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十一）聘任或解聘公司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

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

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

项； 

…… 

5.3.4 条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十一）聘任或解聘公司经理、董事会秘书；

根据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解聘公司副总经理、

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总工程师、总经济师

和总法律顾问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

事项和奖惩事项； 

…… 

7.1 条  公司设经理 1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经理 3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经理、副经理、董事会秘书和总会计师（财

务负责人）、总工程师、总经济师为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 

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其

他行政职务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

员。 

 

7.1 条  公司设经理 1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

聘。 

公司设副经理 3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经理、副经理、董事会秘书和总会计

师（财务负责人）、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法

律顾问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担任除董事、监事以

外其他行政职务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

管理人员。 

第九章  财务会计制度、利润分配、审计 

 

第九章  财务会计制度、利润分配、审计和法

律顾问 

 第四节  法律顾问 

9.4.1 条  公司设总法律顾问，总法律顾问主管

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的法律审核工作，推进

公司依法经营、合规管理等事务，依法履行职

权，保证决策的合法性。总法律顾问可以对公

司分立、合并、破产、解散、增减注册资本等

重大事项出具书面法律意见，分析相关法律风

险，明确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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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审议事项涉及法律问题的，总法律

顾问应列席并提出法律意见。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审议。 

 

议案二 

 

关于公司转让炼铁产能指标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提高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产能利用率，提升公司

资产价值，拟将公司已停产闲置的 430m3高炉(产能 40 万吨)产能中的 17.6 万吨

炼铁产能，按照市场化原则，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宝钢湛江钢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湛江钢铁”)。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现有 2座 430 m3高炉，其中 1座 430 m3高炉于 2020年 7月起至今开展

低碳冶金创新实验，另一座 430m3高炉(产能 40万吨)因炉况差且不符合国家环保

政策要求，属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目录中限制类装备，设备长期停产闲置，相应

的产能也未得到利用。为提高公司的产能利用率，提升公司资产价值。按照中国

宝武的总体安排，拟将 430m³高炉 17.6万吨炼铁产能转让给湛江钢铁。  

因湛江钢铁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宝武下属公司，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 

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为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

中国宝武；注册地址：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简街道办岛东大道 18 号；注册资

本：人民币 2,000,000 万元；经营范围:钢铁冶炼、轧制、加工，电力、煤炭、

化工、工业气体生产，码头，物流仓储，运输，汽车修理，机动车安检（以上项

目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持有关批准证书、许可文件经营），与钢铁相关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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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和技术管理咨询服务，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

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以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

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法定代表人:刘代德。 

2021年末，湛江钢铁总资产727.7亿元，净资产总额334.5亿元；2021年，营

业总收入546亿，利润总额57.8亿元，净利润47.1亿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类别：向关联人出售资产 

2、关联标的：转让17.6万吨炼铁产能，该产能为公司长期停产闲置设备430 

m³高炉对应的部分产能。 

3、关联交易价格：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炼铁

产能指标市场价值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22]沪第 0779 号），以 2022 年 2 

月 28 日为基准日，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的炼铁产能指标市场评估

值 9011.2万元，交易单价为 512 元/吨。  

上述交易价格含 6%增值税，转让产能的最终价值均以评估备案价值为准。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产能转让事项，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要求，有助于推动钢铁行业化解过剩

产能，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该关联交易以第三方出

具的产能指标市场价值估值咨询报告为依据，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的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  

五、决策事项 

建议同意按照市场化原则，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将公司 17.6 万吨炼铁

产能以交易评估价 9011.2 万元转让给湛江钢铁。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审议。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6 月 22日 

                               


